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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服务对象
企业法人，事业法人，社会组织法人，行政机关

2、 受理条件
主要依据以下条件对项目节能报告进行审查：
1、节能报告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规范、政策等准确适用；
2、节能报告的内容深度符合要求；
3、项目用能分析客观准确，评估方法科学，评估结论正确；
4、节能报告提出的措施建议合理可行；
5、政府投资项目在报送可行性报告前办理，企业投资项目在开工建设前办理。提供项目代码。

三、法律依据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
2、《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》
3、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》
[bookmark: _GoBack]4、《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》
5、《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分类管理和落地便利化改革实施方案》(粤府〔2018〕127号)

四、申请材料
1、关于××项目节能审查的申请
2、项目节能报告
3、项目单位节能承诺书
4、节能报告技术评审意见
5、变更申请(根据实际情况)
6、延期申请(根据实际情况)

五、办理流程(网上办理)
1、申请：申请人登陆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(https://gd.tzxm.gov.cn/)。
不按规定要求填写及上传申请材料的，视为无效申请。
2、受理：接收受理人员对材料进行预审，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，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，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，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。
3、审查：受理后，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查，符合审批条件的，出具《项目节能审查意见》；不予通过的，出具《不予许可决定书》。
4、领取结果：申请人按约定的方式到市行政服 务中心市发展和改革局窗口自取或以邮寄的方式领取《项目节能审查意见》或《不予通过决定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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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办理时限
承诺1个工作日办结(说明：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节能评审所需时间不包含在承诺时限内。)

七、收费依据和标准
不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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